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能够缓解消费不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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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缩小消费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作为支持居民基本住房消费的重要政策性金

融工具，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否缓解居民消费压力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5—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研究个体层面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

对剥夺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会显著缓解消费相对剥夺，财富效应、收入效应和

储蓄效应是其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区域经济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已婚、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对住房公积金的依赖性更强。进一步讨论得出，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越高的

家庭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敏感度越高。此外，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有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文章

不仅验证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缩小消费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凸显了其在推动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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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作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

擎 （ 洪 银 兴 等 ，2023） 。 然 而 ， 当 前 我 国 正 面 临 消 费 需 求 不 足 的 难 题 ，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

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7%，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而消费格局两极分化、消费

不平等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消费不平等的加剧引发了消费需求在消费水平

排位靠前群体的锁定效应，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群体的消费需求收缩，最终造成整体消费需求不

足。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数据，可以大致测算出我国家庭2018年平均消费支

出为8.46万元，消费水平最高的10%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是消费水平最低的10%家庭的20倍；

2020年平均消费支出为7.99万元，消费水平最高的10%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是消费水平最低

的10%家庭的36倍，消费差距凸显。住房消费支出作为我国家庭消费总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

深刻影响着居民消费水平和群体间的消费差距。作为支持居民基本住房消费的重要政策性金

融工具，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有效提升缴存者的住房可支付能力，节省住房消费支出，同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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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住房消费对非住房消费的资金挤出（尹志超和郭润东，2024）。在这一制度体系下，消费水平

排位靠后的缴存者有更大的概率进行非住房消费，消费不平等程度可能因此得到缓解。鉴于

此，有必要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

消费不平等作为构成不平等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直观反映了居民群体间的福利差异，是

社会与政策制定者理应关注的重点问题（Attanasio和Pistaferri，2014）。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消费不平

等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典型表现。已有学者指出，居民住房支出会对其消费产生挤出

效应，进而加剧消费不平等（张雅淋等，2022）。为缓解居民住房压力，自2024年5月以来，多个地

区逐步回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不仅贯彻落实“保障+市场”住房供应体系的重大决策部

署、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的

住房可及性。但总体来看，现阶段保障性住房的深度及广度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陆铭和

楼帅舟，2024）。因此，住房消费支出依旧会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住房消费对

非住房消费仍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中国城镇居民提高基本住房消费能力、推动实现“人人住有所居”的重

要住房保障制度。一方面，它能够通过低息贷款帮助缴存者增加住房财富积累，减少其为购房

而进行的储蓄；另一方面，由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缴存者离职退休的提取行为，这也能减少

他们为预防疾病和养老所需的储蓄。住房财富的增加及预防性储蓄的减少提振了居民消费信

心，缓解了非住房消费的流动性约束。此外，住房公积金的单位配缴和税收减免的制度设计，

能够增加缴存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其作为一项“隐形收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缴存者的

持久收入预期。并且，住房公积金制度对租房提取的支持也会产生“成本替代效应”，即通过节

约缴存者的租房成本，为非住房消费腾出资金空间。尽管如此，仍不乏学者对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属性定位和福利效应持质疑态度。有学者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会加重企业负担，因此需要降

低住房公积金缴费率（唐珏，2022；万海远等，2024）。然而，住房公积金作为五险一金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其本质是保障职工基本权益的福利性政策。在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降低住房公积金缴费率会削减广大人民的福利待遇。可见，关注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价其制度绩效。

住房公积金制度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内在逻辑是“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初期阶段，消费水平排位靠前的高收入群体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满足了购房

需求。由于该制度的强制性和互助性特征，这部分“先富”群体仍需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持续扩大，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也

能逐渐通过住房公积金获得购房资金支持，从而缓解其非住房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实现消费上

的“后富”。根据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强于

高收入群体，住房公积金对前者所产生的促消费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后富”群体将消费性支

出与其所在参照组中的其他个体进行社会比较时，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得到缓解，最终整体

消费差距缩小。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关注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消费的影响：一方面，从短

期来看，住房公积金制度仅仅促进了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并未对低收入家庭产生良好的福利作

用（詹鹏等，2018；周建军等，2023）。同时，缴存住房公积金只提高了有房无贷缴存群体的消费

水平，对无房无贷和有房有贷的群体而言，其消费水平无显著变化（康书隆等，2017）。另一方

面，从长期来看，住房公积金制度确实贯彻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

念。已通过住房公积金购房的“先富”群体需要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从而帮助“后富”群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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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消费，即住房公积金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显著提高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

等“后富”群体的购房概率（尹志超和郭润东，2024），缓解其流动性约束（康书隆等，2022），进而

提高其消费水平。

综上所述，深入探究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否缓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个体层面的消费不

平等，对于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以及缩小消费差距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消费相对剥夺的核

心内涵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成员之间存在消费资源、消费机会及消费能力的非均衡分配，

当个体与其所在参照组中的其他个体进行社会比较时，会产生相对剥夺（朱迪，2021）。因此，以

个体消费相对剥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更加

全面地考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福利差距。基于此，本文选取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的三轮数据，量化测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效应。本文可

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效应的研究视角。消费不平

等作为反映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重要维度，关乎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

要。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项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理论上能够提振消费，本文则给出了住

房公积金制度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经验证据。二是厘清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促进消费公平方

面的作用机制。本文从财富效应、储蓄效应和收入效应三个维度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消费不

平等即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路径，能够进一步厘清其在消费领域的衍生效果。三是提升了住房

公积金制度优化的针对性和精准度。本文将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学特征、区域经济特征

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缓解消费不平等的异质性特征，有助于为住房公积

金制度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  理论分析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互助性的住房保障制度，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收入效

应和储蓄效应三种路径影响消费不平等。其一，从财富效应来看，住房公积金能通过低息贷款

提升缴存者的住房购买能力。缴存者在使用住房公积金满足购房需求后，获得的住房资产或住

房财富能够提升自身经济安全感和消费信心，从而刺激消费（李伟军等，2023）。其二，从收入效

应来看，住房公积金缴存者不仅能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享受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还能额外获

得来自所在工作单位配缴的住房公积金。此外，住房公积金能够提升家庭风险偏好水平，改善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从而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陈选娟和林宏妹，2021）。因此，住房公积金

能通过提升缴存者整体收入水平对消费产生推动作用。其三，从储蓄效应来看，缴存者可以借

助住房公积金账户获得长期低息贷款，缓解其以自有资金作为住房消费的支出压力。同时，住

房公积金缴存者在退休后可以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余额，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缴存者为预防疾病、养老所需的储蓄比例。预防性储蓄的减少缓解了对当前消费的资金挤

出。对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由于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住房财

富和收入的增加、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对其消费水平的提振效应往往更为显著。对消费水平排位

靠前的高收入者而言，由于其消费水平已经较高，住房公积金所能带来的消费提升作用相对有

限。综上所述，住房公积金制度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收入效应和储蓄效应三种路径缩小不同

消费位次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本文对上述三种效应进行如下模型化表述：

（一）财富效应

A H H

W

假设消费者的财富包括非住房财富 和住房财富 。住房财富 是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后

的住房总财富，消费者的总财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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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A+H (1)
α参考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设定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为弹性指数）：

U (C,W) =CαW1−α (0 ⩽ α ⩽ 1) (2)
C ⩽W消费者在效用最大化时，预算约束为 ，在考虑到使用住房公积金购买住房后的效用

最大化条件下，得到：
∂U
∂C
=
∂U
∂W

(3)

代入效用函数后解得：
C
W
=

1−α
α

(4)

W C

由推导结果可知，由于住房公积金提升了缴存者购房能力，促进了缴存者住房财富的积

累，从而总财富 增加，最终导致消费 增加。并且由前文分析可知，住房公积金对消费水平排

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即促进了消费公平。

（二）收入效应

Y ∆T

∆F ∆P Ynet

设消费者初始总收入为 ，缴存住房公积金后可以享受税收减免 和来自单位配缴的部

分 ，同时还有住房公积金促进财产性收入提升的部分 ，则实际可支配收入 为：

Ynet = Y +∆T +∆F +∆P (5)
α假设消费函数是线性的，那么消费函数为（ 为边际消费倾向）：

C = αYnet (6)

增加的收入（税收减免、单位配缴和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将导致消费水平的增加：

C = α (Y +∆T +∆F +∆P) (7)

由于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邹克和倪青山，2021），

增加的收入能显著提升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从而缩小消费差距。

（三）储蓄效应

Y C S S housing

S retirement S

假设消费者的收入为 ，消费为 ，储蓄为 ，其中储蓄包括为应对住房风险（ ）和退

休后支出（ ）而进行的储蓄。消费者的总储蓄 是其收入减去消费：

S = Y −C (8)
∆S housing ∆S retirement

S new

由于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减少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需求，本文用 和 表

示因预期获得住房公积金支持而减少的储蓄。那么新的储蓄 为：

S new = S −
(
∆S housing+∆S retirement

)
(9)

S new Cnew易知新的储蓄水平 较低，那么由式(8)可得，新的消费 将增加：

Cnew = Y −S new (10)

Cnew = Y −
[
S −
(
∆S housing+∆S retirement

)]
(11)

Cnew =C+
(
∆S housing+∆S retirement

)
(12)

上述结果表明，消费者预防性储蓄的减少提高了当期消费水平。而对于消费水平排位靠前

的高收入群体，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储蓄削减效应较小，因为这部分群体的储蓄需求和消费能力

本身较强（刘建国，1999）。对于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这种储蓄效应可以有效缓

解预防性储蓄所带来的消费挤出，进而缓解消费不平等。

综上所述，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机制可以用图1来描述。住房公积

金制度参与产生正向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负向的储蓄效应，最终缓解了消费相对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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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的作用机制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2019年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区域经济特征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涵盖了详细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家庭消

费等方面的信息，关于调查数据的具体描述详见甘犁等（2013）的研究。本文对样本进行以下预

处理：一是剔除变量含有缺失值和收入为负的样本；二是对净资产、人均生产总值以及住房平

均销售价格等变量采取对数化处理，当净资产变量为负值时，本文将其取绝对值后再取对数，

在此基础上将净资产最初为负值的样本再转换为负值；三是对家庭消费和净资产等可能存在

极端值的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最终得到25 489个观测值。
①

（二）计量模型及变量

本文从个体层面考察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构建如

下基准回归模型：

Consumption_RDi jt = α+βHp fi jt +γXi jt +δt + θ j+εi jt (13)

Consumption_RDi jt

µx

µ+xk

γ+xk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消费相对剥夺，这是由攀比心理所引发的个体向上社会

比较，也是个体感知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方式，是从微观视角刻画消费不平等的关键指标（张

雅 淋 等 ，2022） 。 测 度 个 体 层 面 消 费 相 对 剥 夺 的 指 标 主 要 有Yitzhaki指 数 （Yitzhaki，1979） 、

Kakwani（Kakwani，1984）指数和Podder指数（Podder，1996）。Yitzhaki较早进行个体相对剥夺的研

究，在Yitzhaki指数的基础上，除以某群体的消费均值可以得出Kakwani指数，将消费转化为对

数形式可以得出Podder指数。本文将受访家庭的消费性支出与其所在城市的其他家庭进行比

较，以通过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衡量消费不平等。其中消费性支出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居住、

家庭设备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具体而言，从城市来看，假设某个

城市样本总量为n，消费性支出的均值为 ，对应的消费向量为X=（x1，x2，…，xn），并且排列顺序

为x1≤x2≤…≤xn。本文将该城市的消费性支出超过样本xk的消费均值记作 ，消费性支出超过样

本xk占总样本的比重为 。那么，Yitzhaki指数、Kakwani指数和Podder指数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Consumption_RD(x，xk) =
1
n

∑n

i=k+1
(xi− xk) = γ+xk

[(µ+xk
− xk)] (14)

Consumption_RD(x，xk) =
1

nµx

∑n

i=k+1
(xi− xk) = γ+xk

[(µ+xk
− xk)/µx]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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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_RD(x，xk) =
1
n

∑n

i=k+1
(lnxi− lnxk) = γ+xk

[(µ+lnxk
− lnxk)] (16)

Kakwani指数能够弥补Yitzhaki指数和Podder指数所存在的量纲性与正规性缺陷，且度量较

为客观。因此，本文主要采用Kakwani指数测度个体层面的消费相对剥夺，其他两种指数在稳健

性检验中加以考虑。Kakwani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该指数数值越大，则意味着消费相对

剥夺程度越高。本文所选取样本的消费相对剥夺平均水平为0.392，表明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

Hp f i jt

Xi jt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其衡量方式为：如果家庭中至少有

一位成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则该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①
。本文所选取样本的住房公积金覆盖率

为43.3%，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为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同时性问题，

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率可能更高，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消费

不平等产生影响，本文尽量控制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特

征、区域经济特征三类。本文选取户主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 /1 000、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

及家庭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
②

、工作类型、户口类型
③

、创

业经历以及家庭净资产作为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区域经济特征纳入了省级层面人均生产总值、

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消费价格指数等变量。

δt

θ j εi jt

另外，式（13）中的下标 i、 j、 t分别表示样本家庭个体、所在地区和所处年份。考虑到固定效

应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遗漏变量问题，为此本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和地区固定效应

。 为随机扰动项。尽管如此，模型仍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消费水平

和消费习惯亦可能影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参与，因此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

性讨论，以尽可能地排除反向因果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的干扰。

消费不平等程度反映了消费群体的福利分配与社会公平。为对所选取样本的消费不平等

程度进行初步了解，本文根据式（15）绘制消费相对剥夺的核密度曲线（如图2所示）。可以看

出，大部分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位于0.3−0.5之间。并且，核密度曲线与均值为0.392的正态

分布曲线较为接近，表明所计算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比较准确地刻画了消费不平等的一般特

征。此外，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和消费相对剥夺之间的线性关系，本文进一

步绘制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与消费相对剥夺的散点图及拟合线（如图3所示）。不难看出，住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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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消费相对剥夺核密度图

 

消
费
相
对
剥
夺

0 0.2 0.4 0.6 0.8

0

0.2

0.4

0.6

0.8

1.0

住房公积金覆盖率

住房公积金覆盖率

拟合线

 
图 3    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与消费相对剥夺散

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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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针对是否参与住房公积金样本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进行了均值差异检验，以三种不同指数衡量消费相对剥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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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的问题选项分别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职高、大专/高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本文将其折算为教育年限，依次为0、6、9、12、15、16、19和23年。

 ③本文只保留了农业、非农业、统一居民户口的样本，由于农业户口具备特殊性，本文将统一户口也处理为非农业户口。



积金覆盖率和消费相对剥夺呈负向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缴存住房公积金有缓解消费相对剥夺

的可能性。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的回归结果。列（1）仅引入核心解释变

量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进行回归，列（2）和列（3）逐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列

（4）仅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和区域经济特征变量，列（5）在列（4）的基

础上进一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

对剥夺的影响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列（5）为例，相较于未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家庭，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平均降低0.057，占消费相对剥夺均值

（0.392）的15%。由此可见，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在统计意义和经济

意义上均十分显著。此处值得关注的是，列（4）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回归系数与引入固定效

应后的列（5）差异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已经尽可能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
 
 

表 1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的基准回归

变量
消费相对剥夺

（1） （2） （3） （4） （5）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0.128***

(0.003)
−0.135***

(0.003)
−0.137***

(0.003)
−0.055***

(0.003)
−0.057***

(0.003)
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样本量 25 489 25 489 25 489 25 489 25 489

R2值 0.079 0.088 0.104 0.194 0.205
　　注：数据来自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
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

量 衡 量 维 度 。 本 文 计 算 出 另 外 两 种 衡 量 消 费 相 对 剥 夺 的Yitzhaki指 数 和Podder指 数 ， 替 换

Kakwani指数进行估计。（2）替换解释变量衡量维度。一般而言，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长与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能够反映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程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程度越深，住房公积金

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越大，故本文将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替换为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长与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进行回归。另外，考虑到可能存在家庭中其他成员缴存住房公积金，而进行住

房消费的户主并未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错配现象，故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户主住房

公积金制度参与，即仅当户主缴存住房公积金时赋值为1，反之为0。（3）更换估计方法。本文将

消费相对剥夺按均值转化为二元变量，更换OLS回归为Probit回归。（4）剔除部分样本。考虑到

北京、上海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经济禀赋和房价水平差异，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福利效应在这

类地区可能并不明显，故本文剔除了北京和上海的样本重新进行估计。（5）无放回抽样与有放

回抽样。本文借助随机抽样法，以无放回和有放回两种抽样方式，从全样本中分别抽取25%、

50%、75%的样本重新进行估计。以上回归结果均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

缓解效应均十分显著，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且可靠的。同时，本文发现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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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时间越长、账户余额越多，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个体消费相对剥夺的缓

解效应越显著，这说明住房公积金长期积累和持续缴存也同样重要。
①

（三）内生性分析

1.反向因果和同时性问题。在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同时，家庭的

消费相对剥夺也可能会影响家庭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决策行为。因此，为缓解反向因果和同

时性问题，进一步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参考已

有学者的研究（宗庆庆等，2015；陈选娟和林宏妹，2021），将同一组群内除该样本外其他家庭的

住房公积金制度平均参与率作为工具变量。具体构建方法如下：首先，将户主按年龄分为如下

三类：45岁以下、45岁至65岁、65岁及以上；其次，根据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将其分为如下三个组

别：9年及以下、9−13年以及13年以上；最后，根据地域将家庭所在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共计形成27个（3×3×3）不同的组群。对于每个样本，本文计算其所属组群中除该样本外其他家

庭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平均参与率。这一工具变量的设计考虑了户主年龄、教育年限和地理区域

三个维度，与家庭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同一组群内其他家庭的住房公

积金制度平均参与率较高，则该家庭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概率较大。在外生性方面，由于该

工具变量是基于组群中其他家庭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平均参与率计算所得，每个家庭的消费决

策及消费相对剥夺与其所在组群的其他家庭的住房公积金平均参与率并不直接相关。并且，通

过将样本按年龄、教育年限和地理区域分组，可以控制这些因素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影

响，使得工具变量更专注于组群内的参与情况变化，减少了其他因素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直

接影响，确保了工具变量只通过影响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不平等产生作用。

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2列（1）和列（2）所示。第一阶段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

变量和内生变量显著相关；第二阶段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

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仍然存在，核心结论得到验证。当然，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识

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②

此外，为了防止所构建的工具变量可信度不足，本文进一步参考

Lewbel（2012）的异方差工具变量法和王林辉等（2022）的处理方法，使用“同一组群内除该样本

外其他家庭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平均参与率”和基于异方差的识别方法所构造的工具变量作为

联合工具变量，共同缓解内生性偏误。回归结果表明，结论依然稳健。
③

 
 

表 2    内生性分析：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

变量

工具变量法 Heckman两步法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消费相对剥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消费相对剥夺

（1） （2） （3） （4）

其他家庭平均参与率
0.464***

(0.018)
0.938***

(0.106)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0.148***

(0.024)
−0.057***

(0.003)

逆米尔斯指数
−0.063***

(0.0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5 489 25 489 25 489 25 489

R2值 0.450 0.183 0.393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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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本自选择偏误。虽然住房公积金缴存具有强制性，但实际上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强制执

行并不到位，部分家庭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依然是自选择的结果，忽视这部分样本自选择问题

可 能 会 造 成 估 计 结 果 的 偏 误 。 为 此 ， 本 文 使 用Heckman两 步 法 来 检 验 和 纠 正 这 一 偏 误 。

Heckman两步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本文构建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被解释变量为住房

公积金制度参与，工具变量沿用前文的同一组群内除该样本外其他家庭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平

均参与率；在第二阶段，将由第一阶段得到的逆米尔斯指数代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OLS回归。

表2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工具变量的合理

性；第二阶段的逆米尔斯指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数据确实存在一定的偏误。核心解

释变量的系数为−0.057且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与未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家庭相比，参与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平均降低0.057，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此外，本文还采

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通过多种匹配方式进行估计后发现，结果依然稳

健，并且协变量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①

（四）异质性分析

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这里分别从人口统计学

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区域经济特征考察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异质性影响。

1.人口统计学特征。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在生命周期、婚姻状况、

风险态度方面可能存在异质性。第一，不同生命周期的个体在财务状况、消费需求以及住房可

支付能力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并且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积累与缴存者所处生命周期密切相

关；第二，与未婚人群相比，已婚人群由于婚房需求，往往会更依赖住房公积金所能带来的低

息贷款；第三，住房公积金作为长期低息储蓄，可视为一种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不同风险态

度的群体对于这种安全性金融资产的处理方式也会产生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生命周期、婚姻状况、风险态度三个维度分析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对消费相对剥夺影响的异质性。表3报告了这部分估计结果。列（1）和列（2）以45岁为分界点，将

全生命周期划分为青年阶段和中老年阶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

缓解效应在全生命周期都具有显著影响。在进行似无相关检验后发现，青年阶段和中老年阶段

的样本存在显著差异，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更能缓解中老年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处于中老年阶段的群体相对而言积累了更多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这部分余额在

退休后可直接提取，从而减轻了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为当期消费腾出了资金空间；另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为子女购房”的现象，住房公积金的低息贷款可以减少购房

性支出，降低流动性约束，从而缓解消费相对剥夺。对于处在青年阶段的群体，这种缓解效应

依然显著，侧面说明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针对青年人、新市民的特惠性正在不断加强，住房公

积金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列（3）和列（4）报告了按婚姻状况分组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住

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在两类群体中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在进行似无

相关检验后发现，已婚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更为敏感。其原因如前文所

述，住房公积金能够满足“为结婚而买房”所产生的婚房需求，较大程度上缓解了已婚群体购买

婚房的房贷压力，从而削弱了消费相对剥夺。另外，已婚群体通常承担着更重的家庭责任，包

括子女的教育支出、家庭日常开销等，住房公积金更能为这部分群体带来强烈的消费满足感。

列（5）和列（6）按风险态度区分为风险偏好者和风险厌恶者。其中风险态度根据CHFS问卷中

“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这一问题得出，将选择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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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回报和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样本定义为风险偏好者，将选择略低风险、略低回报和不愿意

承担任何风险的样本定义为风险厌恶者。为准确对比两种风险态度样本的差异，本文剔除了风

险态度模糊的样本。进行似无相关检验后的结果显示，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带来的缓解效应对

风险厌恶者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风险偏好者倾向于关注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资产，长期

低息的住房公积金给这部分群体带来的获得感相对较弱，持有与否对其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小。

而风险厌恶者考虑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专款专用、政府保障的特点，可能会将住房公积金作

为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部分，持有住房公积金会显著增加这部分群体的安全感，从而影响其消

费决策。

2.社会经济特征。收入水平、工作性质、住房所有权的差异亦可能会使住房公积金制度参

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产生异质性特征。首先，住房公积金的效用与缴存者收入状况联

系密切，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住房公积金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边际效用比高收入群体更

强。其次，我国正分批次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工作，根据《全国住房

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截至2023年末，13个试点城市有49.37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了住房

公积金制度。为此，有必要分析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影响灵活就业人员和其他工作性质群体的

差异，从而为考察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成效提供新的视角。最后，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解决居

民基本住房问题的重要政策性金融手段，基于住房所有权分析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福利效应，能

更精准地评估其对社会住房保障体系的贡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首先按收入水平将样

本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群体。表4列

（1）−（3）结果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

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在不同群体中均显著。采

用似无相关模型对各组回归结果两两之间进行

卡方检验后发现，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之间、

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之间具有显著差异，而中

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

为0.002、0.000、0.435）。因此，在比较低收入组和

中等收入组之间、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之间的系数后可以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低收入

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住房公积金是低收入群体改善财务状

况的重要渠道，利用住房公积金可以显著缓解其经济压力、释放消费潜力；而收入较高的群体

 

表 3    异质性分析：生命周期、婚姻状况、风险态度

变量

消费相对剥夺

（1） （2） （3） （4） （5） （6）

青年阶段 中老年阶段 已婚 未婚 风险偏好 风险厌恶

住房公积金
制度参与

−0.034***

(0.005)
−0.082***

(0.005)
−0.059***

(0.004)
−0.040***

(0.012)
−0.041***

(0.012)
−0.066***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 893 13 596 23 054 2 435 2 034 9 529

R2值 0.174 0.180 0.196 0.179 0.169 0.185

似无相关检验 −0.048*** 0.019* −0.024**

 

表 4    异质性分析：不同收入水平

变量

消费相对剥夺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1） （2） （3）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0.050***

(0.008)
−0.022***

(0.004)
−0.016**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6 373 12 744 6 372

R2值 0.155 0.130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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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获取其他形式的融资和贷款，住房公积金的边际效用较弱。这进一步说明住房公积金制度

参与能够缩小消费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表5列（1）−（4）报告了基于工作性质和住房所有权的异质性估计结果。从列（1）和列（2）可

以看出，不论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非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

解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似无相关检验表明，两组估计结果具有明显差异。比较二者的回

归系数发现，住房公积金给灵活就业人员带来的福利改进更大。可能的原因是灵活就业人员本

身具有收入不稳定、经济相对脆弱的特征，住房公积金是这部分群体缓解住房消费压力、提升

非住房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结论也为持续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有房家庭和无房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均会

受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影响。似无相关检验表明，二者无明显差别。可能的原因是，有房

家庭可以享受住房公积金所带来的低息贷款，这种福利能够缓解家庭还款压力，进而对其消费

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无房家庭，住房公积金能够缓解其未来的购房压力，降低家庭为购

房而储蓄的动机，进而促进当期消费。

 
 

表 5    异质性分析：工作性质、住房所有权、地区

变量

消费相对剥夺

灵活
就业人员

非灵活
就业人员

有房
家庭

无房
家庭

东部
地区

中西部
地区

（1） （2） （3） （4） （5） （6）

住房公积金
制度参与

−0.064***

(0.005)
−0.038***

(0.005)
−0.057***

(0.004)
−0.046***

(0.011)
−0.055***

(0.005)
−0.059***

(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3 694 11 252 23 377 2 111 13 679 11 810

R2值 0.155 0.197 0.203 0.238 0.219 0.193

似无相关检验 0.026*** 0.011 0.200
 

3.区域经济特征。考虑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因城施策、精准满足消费需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探究住房公

积金制度参与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的区域异质性。表5列（5）和列（6）的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且似无相

关检验结果表明，二者无明显差异。这体现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我国的重要性和普适性，未来

应坚持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持续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让制度红利更加公平地

惠及更多群体。

（五）机制探讨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究竟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本文已在理论分析部分

做了初步阐释，即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收入效应、储蓄效应三条路径缩

小不同消费位次群体间的消费差距。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实证分析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缓解消费相对剥夺的驱动机制。

1.财富效应。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手段，为满足缴存者购房需

求提供了有力支持。住房公积金购房所引致的财富效应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缴存者使用住

房公积金低息贷款购买住房，通过金融杠杆撬动低成本的购房贷款，实现住房财富的快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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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这种积累不仅为缴存者带来直接性的财富增加，更为其可能的消费性支出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缴存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其住房财富可能

发生增值，这种增值增加了缴存者的经济安全感，从而提振其消费信心（Xu，2017；李涵和张

昕，2020）。对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其购房压力相对较大，住房公积金对这

部分群体的消费刺激更为明显，即消费相对剥夺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验证这一机制，本

文选取住房资产与住房负债的差值作为住房财富的代理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估计。表6列（1）的

回归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确实能够增加住房财富积累，这为上述机制提供了证据。
 
 

表 6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5）
住房
财富

当期
收入

持久
收入

财产性
收入

家庭
储蓄

中低收入群体
消费水平

高收入群体
消费水平

住房公积金
制度参与

0.516***

(0.168)
0.445***

(0.015)
0.062***

(0.005)
0.529***

(0.046)
−0.182**

(0.078)
0.162***

(0.012)
0.070***

(0.0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0 029 25 489 24 625 19 324 3 597 19 117 6 372

R2值 0.336 0.311 0.703 0.382 0.248 0.222 0.177
 

2.收入效应。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产生的收入效应需要从当期收入和持久收入两个维度进

行剖析。从当期收入来看，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使缴存者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能够享受到一定

额度的减免，还确保了缴存者在缴存公积金时能额外获得来自单位的配缴部分，这实际上能够

提升缴存者的当期收入（顾澄龙等，2016）。同时，当期收入的提升还可能来自财产性收入，陈选

娟和林宏妹（2021）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从而增加家庭财产性

收入。从持久收入来看，住房公积金的意义更为深远。根据持久收入理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更多地依赖预期的长期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住房公积金作

为一项长期住房储蓄，要求缴存者在职期间应不间断地按规定缴存。这种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

征，确保了缴存者未来的财务安全，并改善其持久收入预期（陈杰，2010）。持久收入的增长会增

强缴存者的消费信心（彭加亮和罗祎，2016）。因为他们确信，即使面临短期的经济波动或不确

定性，住房公积金也能为其提供稳定的财务支持。诚然，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条件较为严

格（Tang和Coulson，2017），不同个体的实际受益情况也各有不同（卢云鹤和万海远，2020）。但在

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的进程中，提取使用流程和使用范围正不断优化，这能提升住房公

积金制度对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的特惠性。综合住房公积金对当期收入和持久

收入的效用来看，住房公积金仍然可能通过收入效应刺激缴存者的消费行为，加上消费水平排

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更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消费相对剥夺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当期收入和持久收入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一机制。其

中，当期收入为受访家庭上一年的总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收入在内）；持久收入参考沈坤荣

和谢勇（2012）的研究，使用收入估计方程的预测值作为持久收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消费价格指数。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选取当期收入

中的财产性收入以直接验证住房公积金是否能够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表6列（2）的回归结果

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使缴存者的当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分别增加44.5%和6.2%，且均具有

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支持了收入效应这一机制。同时，财产性收入也有所增加，这一结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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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印证了相关研究（陈选娟和林宏妹，2021）。综上所述，住房公积金不仅在当期阶段为缴

存者带来了较大幅度的收入提升，还在长期过程中对其持久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为持续坚

持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3.储蓄效应。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为防止未来不确定性（如失业、疾病、房价上涨等）导致

的消费水平下降，消费者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住房公积金作为住房专项储蓄，在促进住房消费

的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储蓄效应，减少缴存者的预防性储蓄。一是缴存者预期未来在住房消费

方面会享受到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支持，从而减少其为预防住房风险而进行的额外储蓄；二是缴

存者在退休后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降低其为预防疾病、养老所需的储蓄比例（周华

东等，2022）。预防性储蓄的减少能够削弱其对当期消费的挤出，消费者较少或不再需要为未来

的不确定性储备大量资金（尹志超和郭润东，2024）。而对于储蓄需求和消费能力本身较高的高

收入群体，他们受到的储蓄削减效应相对较小，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

变化幅度相对更大，所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消费相对剥夺。为考察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产生的

储蓄效应，本文进一步将家庭储蓄作为预防性储蓄的代理变量进行估计。其中家庭储蓄包括活

期账户余额和定期账户余额，同时为排除其他储蓄动机带来的干扰，进一步控制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和少儿抚养比等变量。表6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使得家庭预防性储蓄

显 著 降 低 。 结 合 现 有 文 献 ， 家 庭 由 于 预 防 性 储 蓄 的 需 要 会 减 少 当 期 消 费 ， 以 防 范 未 知 风 险

（Gormley等，2010）。由此可知，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将通过储蓄效应减少缴存者的预防性储

蓄，从而增加当期消费，缓解消费相对剥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通过财富效应、收入效应、储蓄效应缩小消费差距需要满足的前提条

件是：与消费水平排位靠前的高收入群体相比，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

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为验证这一条件是否成立，本文将全部样本划分为

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以家庭总消费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观察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异质性影响。表6列（4）和列（5）回归结果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

与对两组收入群体均具有显著影响，似无相关检验结果表明，组间系数具有显著差异（P值为

0.000）。通过比较组间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水平排位靠后的中低

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提振效应更为显著，上述前提条件得到验证。

五、  进一步讨论

前文已经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

机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对于不同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的家庭，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产生的

影响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该方法能够

较好地刻画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分布。具体而言，本文对消费相对剥夺

的20%、40%、60%、80%分位点进行了回归估计。表7列（1）−（4）的结果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

与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3、−0.055、−0.065、−0.07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消费相对

剥夺程度越高的家庭，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敏感程度也越高。由此可见，未来扩大住房公

积金制度覆盖面改革需要重点关注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较高的群体，如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等，增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这部分群体的特惠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福利

效应。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缩小消费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

更凸显了其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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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分位数回归与不同消费相对剥夺类型的分组回归

变量

消费相对剥夺

20分位 40分位 60分位 80分位 生存型 发展与享受型

（1） （2） （3） （4） （5） （6）

住房公积金
制度参与

−0.043***

(0.005)
−0.055***

(0.005)
−0.065***

(0.005)
−0.070***

(0.005)
−0.048***

(0.003)
−0.063***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5 489 25 489 25 489 25 489 24 997 24 997

R2值 0.081 0.115 0.138 0.145 0.167 0.174
 

本文已经基于整体消费支出证实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能够显著缓解消费相对剥夺。而

消费支出类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根据不同类型的消费性支

出，可以计算出不同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那么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不同类型的消费相对剥

夺的影响是否会有差异？厘清这一问题对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具有深远意义。为此，本文参考李晓楠和李锐（2013）的研究，将食品、衣着、居住三种消费

界定为生存型消费，其他为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分别将这两种消费类型代入式（15），重新计算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并进行估计。表7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发

展与享受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显著大于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高

级需求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求。生存型消费是相对更为迫切的消费需求，起到首要作

用的理应是收入，即使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能够带来缓解作用，这种作用也是不能完全兑现

的。当生存型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由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棘轮效

应”开始向上调整，即追求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此时，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

相对剥夺产生了更为显著的缓解作用，即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促进了缴存者的消费结构升级。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源。缓解消费不平等是增进

人民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已有部分文献探讨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需

求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从消费不平等的视角展开研究。据此，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数据，对个体层面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如何影响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对剥夺开展实

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能够显著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且参与

程度越深，缓解效应越明显。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的前提下，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住房公积

金制度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异质性

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对中老年阶段、已婚、风险厌恶

者更为显著；基于社会经济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

解效应，对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更加显著，在有房家庭和无房家庭之间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

异；基于区域经济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具

有普适性。第三，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主要通过财富效应、收入效应、储蓄效应三种路径缓解

了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越高的家庭，对住房公积金

制度参与的敏感度越高，且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这对缩小消费差

距、改善家庭消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稳步推进更多群体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有助于做大其制度红利的“蛋糕”，还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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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消费不平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这块“蛋糕”的合理分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

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缓解消费不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首先，加强政策宣传，着力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不断惠及更多群体。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

能够显著缓解消费相对剥夺，且参与程度与缓解效用呈正相关关系，这无疑是削弱消费不平

等、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打通这一路径需要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具体做法有

以下三点：一是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精准化。紧盯新增市场主体较多的工业园区，重点针对未

建缴的规模以上企业，采取定期进园区、进企业的方式，全方位宣传住房公积金惠企利民政策

和服务举措，力争将更多体制外单位及职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范围。二是欠缴催收工作

规范化。建立欠缴企业催收台账，掌握欠缴企业详细情况，加大催缴清欠和账户核查清理力

度，指导帮助经营困难的企业制定补缴欠缴计划，督促其履行法定义务，不断扩大缴存成果。

三是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宽松化。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缓解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效应对低收入、

灵活就业人员更为显著。为此，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放宽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政策，增强制度普惠性。集中深入物流、快递、外卖等灵活就业群体，开展走访宣传活动，提高

政策知晓度，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稳业安居。

其次，创新服务举措，拓宽住房公积金制度使用范围。目前，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为青年阶

段、未婚群体带来的缓解效应相对薄弱。为此，一方面需要提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服务能力，

不断运用创新手段提升服务精准化水平。落实落细住房公积金支持购房提取、租房提取等政

策，完善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机制，增强对青年人、新市民等群体的特惠性。另一方面需要

不断拓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全力推行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直转贷款、组合贷款等政策。开

展住房公积金进楼盘活动，解决楼盘备案准入问题，提高贷款办理速度，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为青年人、新市民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有效帮助。

最后，坚持安全统筹，筑牢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风险防控体系。由于住房公积金专款专用、政

府保障的特点，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效应对风险厌恶者更为显著。因

此，需要持续做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风险防控工作，替老百姓守好“钱袋子”。加强内部管理，

健全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和运行机制。认真梳理风险易发多发的关键步骤和薄弱环

节，采取“预算+核算、外部+内部、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防控模式。有效运用好电子化稽查

工具、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持续加强内部稽核审计监管，筑牢“人防+技防”的风险防

控体系，确保住房公积金合规使用、安全运营、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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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Alleviat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Wu Yidong1,2,  Zhang Lun1,  Wang Xianzhu1

(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hui Ma’anshan 24303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08, China )

Summary: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arrowing  the  consumption  gap  is  a  key  path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inancial

means to alleviate residents’ consumption pressure.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studied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on  consumption  demand,  but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its impact on consumer inequality. This paper selects data from the 2015-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leve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  namely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particip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and  the

deeper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the more obvious the relief effect. After considering endogeneity

issues and conducting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he wealth effect, income effect,

and  savings  effect  are  its  main  influencing  mechanism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finds  that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arried,  low-income,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groups,  and

risk-averse  individuals  have  a  stronger  dependence  on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Further

discussion reveals that familie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are more

sensitive  to  particip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In  addition,  particip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micro evidence for alleviat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inequality;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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